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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胡哲豪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05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boe2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231142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勞動部原函及勞動局原函影本各1份 (29748785_1123114218_1_ATTACH1.pdf、

29748785_1123114218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府勞動局轉知勞動部為建構勞資雙方勞動權益觀

念，請中央各部會及所屬機關（構）對參與自行辦理或與

工會合作辦理勞動教育之勞工給予公假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勞動局112年12月28日北市勞教字第1126123902號

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（含附件）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石牌國中 1130108

*PXAA1136000173*


